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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借助垂直差异产品的双寡头 Cournot 模型,分析了拥有先进

技术的外国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及其引致的社会福利变化。 研究发现,外国企业

技术授权的最优方式将随进口关税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当外国企业拥有的技术

水平较高,而进口关税较低时,固定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不会发生。 当外国企业

只能在固定收费和特许权收费方式中择一时,倘若进口关税较低(高),那么外国

企业将偏好特许权(固定)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此外,无论是固定收费还是特

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均有可能降低进口国的社会福利,而且固定收费方式引

致的社会福利并不总是高于特许权收费方式。 外国企业借助两部收费有可能损

害进口国的社会福利。
关 键 词摇 进口关税摇 固定收费摇 特许权收费摇 社会福利

一摇 引言

跨国技术授权在激励企业开发更先进的技术以获取更高收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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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的国际转移。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挥后发优

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基本情况报表显示,中国大中型

工业企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从 2005 年的 296. 8 亿元递增到 2007 年的 452. 5 亿元人

民币,此后虽略有降低,但 2009 年仍高达 394. 6 亿元。 而 2005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

业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仅为 83. 4 亿元,即使到了 2009 年也只达到 174. 8 亿元。淤

由此可见,跨国技术引进在中国技术交易活动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联合国

200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截至 2009 年,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发达国家技术费用

收支的增长已超过 FDI 流量的增长。于 跨国技术授权的不同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消费

者剩余及生产者剩余,因而有可能带来不同的社会福利。 本文试图从跨国技术授权角

度,分析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的最优技术授权形式及其对东道国的福利效应。
本文借助一个双寡头 Cournot 模型,分析一个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外国企业,如何

向一个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授权及其引致的社会福利问题。 外国企

业通过出口与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展开产量竞争。 外国企业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

方式向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授权,即:固定收费方式( fixed-fee)、特许权收费方式(royal鄄
ty)或两部收费方式(two-part tariff)。 就技术授权而言,一方面,外国企业通过技术授

权获得技术授权费可以增加其收益;另一方面,技术授权也会由于强化国内市场的竞

争而使得外国企业的出口收益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进口关税的情形下,外国

企业借助技术授权,可以节约部分由于进口关税而产生的贸易成本,通过国内企业实

现向国内市场供应高质量产品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与两类文献密切相关。 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授权企业的最优技术授

权方式。 就降低生产成本的先进技术授权而言,Kamien 和 Tauman(1986)借助 Cournot
模型,证明了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非生产企业更加偏好以固定收费方式向生产企业授

权。 同样借助 Cournot 模型,李仁耀和黄金树(2006)则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论证了拥

有先进技术的非生产企业可能更加偏好特许权或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Wang
(1998)在考虑技术授权的企业同时也是生产性企业后发现,由于拥有先进技术的企

业可以借助特许权收费以控制技术接受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缓和市场竞争,获得更高

的收益,因而更加偏好特许权收费。 当放松同质产品假定后,Wang 和 Yang(1999)、
Wang(2002)、Kamien 和 Tauman(2002)、Li 和 Geng(2008)及 Li 和 Song(2009)均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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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9 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农业生产与发展》。



技术先进企业仍有偏好特许权收费方式的可能性。 另外,黄金树等(2005)考虑了拥

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如何借助特许权收费方式向两个国内企业授权的问题,并在关

税内生决定的背景下,分析了这种内生关税对企业技术授权策略的影响。 王君美

(2012)分析了非生产性企业技术授权的最优对象选择问题。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不同的技术授权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 一方面,从降

低成本型先进技术授权来看,Fauli-Oller 和 Sandonis(2002)证明了技术授权有可能会

损害社会福利。 而 Erkal(2005)证明了当技术创新程度较低而企业间生产的产品差异

较小时,技术先进的企业不会进行技术授权,而当技术创新程度较高时,技术先进的企

业会进行技术授权,并且会改善国内的社会福利。 Kabiraj(2005)在考虑企业进入市

场时序后发现,当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后行进入市场时,其技术授权可以引致更高的

社会福利。 李长英和姜羽(2006)利用 Stackelberg 模型分析了固定收费、特许权收费

和两部收费的技术授权对一国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固定收费会提高社会福利,而特

许权收费和两部收费的技术授权有可能降低社会福利。 Li 和 Yanagawa(2011)也在

Stackelberg 模型下,考察了生产企业的最优技术授权模式及其社会福利,与 Kabiraj
(2005)略有不同的是,他们更加侧重比较在异质产品与同质产品情形下,不同技术授

权形式的福利大小。 另一方面,从改进产品质量型先进技术授权来看,李长英和王君

美(2009、2010)分别借助 Cournot 模型和 Stackelberg 模型,在考察非生产性企业向两

个生产性企业进行技术授权时,发现相对固定收费,非生产性企业也有可能会偏好采

用特许权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并且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有可能会给消费者带

来损害并恶化国内社会福利。 李长英和宋娟(2006a、b)在考察国内企业兼并因素后,
也分别从 Cournot 竞争和 Stackelberg 竞争角度分析了技术授权所引致的社会福利问

题。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已有文献大多专

注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授权,我们通过考察外国企业的跨国技术授权策略,试图弥补

现有研究的空白。 第二,我们关注质量改进型的技术授权问题,这更加符合广大发展

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现实,因为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和发展中国家企业

的产品差距更多体现为垂直的质量差异,而不是水平的产品差异。 第三,由于进口关

税的存在,使得不同技术授权形式下的国内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发生变

化,产生了不同于国内企业间技术授权的经济效应,因而进口关税成为影响企业跨国

技术授权的又一重要因素。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基本模型;第三、四和五部分,分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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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较不同技术授权方式下的市场均衡状态及其福利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摇 基本模型

一个拥有专利技术的外国企业 1 向进口国出口一种高质量产品,其产品质量标准

化为 s1 = 1,价格为 p1。 进口国内有一个企业 2,因其技术水平较低而只能生产低质量

的产品,其产品质量为 s2 = s , s 沂 (0,1) ,价格为 p2。 在这里, s 实质体现了两个企业

的产品质量差异和外国企业专利技术的创新程度, s 越小,两种产品的质量差异越大,
专利技术的创新程度越高,反之,两种产品的质量差异程度越小,专利技术的创新程度

越低。 s 越趋于 1,那么两种产品的质量越趋于一致。 基于我们主要关注产品质量改进

型的技术授权问题,为计算方便,假定无论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外国企业还是生产低

质量产品的进口国企业,其生产成本均为零,市场信息是完全的。 另外,进口国政府对

进口的每单位产品征收 t 的关税。淤

参照 Tirole(1988)、Zhou 等(2002)、Park(2001)以及 Motta(1993)的分析方法,我
们假设进口国的每个消费者最多购买 1 个单位的产品,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

U =
兹si - pi 摇 摇 购买质量为 si 价格为 pi 的商品

0摇 摇 摇 摇 摇
{

不购买

摇 摇 其中, si 是产品的质量, pi 是质量为 si 的产品价格,i=1,2。 兹是进口国消费者的偏

好参数,它均匀地分布在区间 [0,1] 上。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消费者总数为 n = 1。

根据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易知,仅当消费者偏好 兹 > 兹
倚
=
p2

s2
=
p2

s 时方才购买产品。

进一步我们定义 兹
-
代表消费高质量产品和消费低质量产品无差异时的消费者偏好水

平。于 因此,若消费者偏好 兹沂(兹
-
,1] ,那么消费者将购买高质量产品;若 兹沂( 兹

倚
,兹

-
] ,

那么消费者将购买低质量产品;若 兹 沂 [0,兹
倚
] ,那么消费者将不购买产品。 以 q1 表示

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量,以 q2 表示消费者对低质量产品的需求量,那么我们可

以得到这两种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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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经过多轮贸易谈判之后世界平均关税水平已大幅降低,但是由于各种非关

税贸易壁垒仍然普遍存在,世界贸易远未达到完全自由的状态。

根据 兹s1 - p1 = 兹s2 - p2,求得 兹
-
=

p1 - p2
1 - s 。



q1(p1,p2) = 1 - 兹
-
= 1 -

p1 - p2

1 - s (1)

q2(p1,p2) = 兹
-
- 兹

倚
=
p1 - p2

1 - s -
p2

s (2)

摇 摇 由(1)和(2)式可得进口国市场反需求函数为 p1 = 1 - q1 - sq2 和 p2 = s(1 - q1 -

q2) 。

因为本文主要关注贸易背景下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因此我

们假定无论技术授权是否发生,外国企业始终向进口国出口产品。 这一假定基于这样

的事实:即当外国企业向进口国市场出口时会产生一个前期进入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市场调研、营销渠道建设等费用,这些成本实际就成为外国企业出口的沉没成本,倘若

外国企业退出进口国市场,那么这些成本将会成为无谓的损失。淤

本文的博弈时序设定如下:首先,在外国企业向进口国出口产品的前提下,外国企

业决定是否向进口国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授权,然后进口国的国内企业决定是否接受技

术授权,并选择其最优产量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 按照解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我们

采用逆向递推法(backward induction)来求解不同情形下的均衡解。
技术授权前外国企业通过出口进入进口国市场,技术授权后,外国企业既通过出

口获得收益同时也通过技术授权获取技术授权费。 作为分析的基准,这一部分将考察

技术授权发生之前的市场均衡(为后文表述方便,我们称之为基准情形)。 为避免因

关税成本过高致使外国企业退出进口国市场,我们限定进口国政府征收的单位产品关

税满足条件: t < 1
2 。于

此时,两个企业的目标函数分别为: max
q1

仔1 = (1 - q1 - sq2 - t)q1 和 max
q2

仔2 = s(1

- q1 - q2)q2。 由一阶条件,容易求得: q1b =
2 - 2t - s

4 - s , q2b =
1 + t
4 - s 。

进一步求得两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分别为: p1b = (1 + t)(2 - s)
4 - s , p2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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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1998、2002)也是隐含假定技术授权后,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仍然留在市场上与接受技术授权的

企业展开竞争。 另外,本文出于计算的便利,将消费者偏好参数的上限限定为 1(实质是将市场容量限定为 1),而
当放松偏好参数的上限,即假定市场容量足够大后,即使技术授权发生,那么两个企业也仍将在进口国内市场展

开竞争,此时本文的定性结论仍然成立。
我们限定关税外生给定是基于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而言,一国关税的调整会受到世界贸易

组织协定的约束。



s(1 + t)
4 - s 。 外国企业 1 和进口国内企业 2 的利润分别为:

仔1 = (2 - 2t - s) 2

(4 - s) 2

仔2 = s (1 + t) 2

(4 - s)

ì

î

í

ï
ï

ï
ï 2

(3)

摇 摇 注意到:
鄣仔1

鄣s = - 4(1 + t)(2 - 2t - s)
(4 - s) 3 < 0,

鄣仔2

鄣s = (1 + t) 2(4 + s)
(4 - s) 3 > 0。 也就是

说外国企业技术创新程度越小,技术领先程度越低,市场竞争力相对越低,利润越少,
而进口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越高,因而利润越高。

进口国消费者剩余为:

CS = 乙
p1b-p2b

1-s

p2b
s

( s兹 - p2b)d兹 + 乙1p1b-p2b
1-s

(兹 - p1b)d兹

摇 = t2(4 - 3s) - 2t(4 - 3s + s2) + 4 + s - s2

2 (4 - s) 2

(4)

摇 摇 由 ( 4 ) 式 知, 鄣CS
鄣s = (1 + t)[12 - 7s - t(4 + 3s)]

2 (4 - s) 3 > 0, 鄣CS
鄣t = -

(1 - t)(4 - 3s) + s2

(4 - s) 2 < 0。 外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程度越低,进口国内企业的产品品质

与外国企业的产品品质越接近,市场上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越高,消费者的剩余越高。
而关税水平越高,外国企业的产品在进口国内的市场价格就越高,即高质量产品的价

格越高,消费者剩余将会越低。 由进口国的消费者剩余、进口国的国内企业利润和关

税收入构成的进口国社会福利为:

W = CS + 仔2 + tq1b =
1 + 2t - 3t2 + s

2(4 - s) (5)

三摇 固定收费方式下的技术授权

如果外国企业采取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即一次性收取转移生产高质量产

品技术的费用 f ,那么进口国企业 2 的产品质量将提升至 s1。 此时两个企业的产出和

经营利润(不包括支付或收取的固定费用)分别为: q1f =
1 - 2t

3 , q2f =
1 + t
3 和 仔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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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t) 2

9 , 仔2f =
(1 + t) 2

9 。 由于信息是完全的,外国企业 1 能完全攫取进口国内企

业 2 由于获得技术授权后而增加的利润,此时外国企业 1 收取的固定费用为: f = 仔2f -

仔2 = (1 + t) 2

9 - s (1 + t) 2

(4 - s) 2 。 外国企业 1 和进口国企业 2 的利润分别为:

装1f = 仔1f + f = (1 - 2t) 2

9 + (1 + t) 2

9 - s (1 + t) 2

(4 - s) 2

装2f = 仔2 = s (1 + t) 2

(4 - s)

ì

î

í

ï
ï

ï
ï 2

(6)

摇 摇 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水平分别为:

CSf = 乙1
1-q1f-q2f

[兹 - (1 - q1f - q2f)]d兹 = (2 - t) 2

18

Wf = CSf + 装2f + tq1f =
(2 - t) 2

18 + s (1 + t) 2

(4 - s) 2 + t(1 - 2t)

ì

î

í

ï
ï

ï
ï 3

(7)

摇 摇 而促使外国企业采取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还必须满足在外国企业进行技

术授权后所获得的总利润至少应该不低于技术授权之前的利润水平,即必须满足条

件: 装1f - 仔1 = (1 - 2t) 2

9 + (1 + t) 2

9 - s (1 + t) 2

(4 - s) 2 - (2 - 2t - s) 2

(4 - s) 2 逸0,于是,我们有:

命题 1:若外国企业只能采取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那么仅当 s > 0. 571 或

者当 s臆0. 571 且
1
2 > t > 4 - 7s

44 - 5s 时,外国企业方才愿意采取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

授权。

当外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程度较低时( s > 0. 571),也就是说,技术授权前外国企

业的产品品质相对进口国企业产品的品质并不太高时,市场竞争已趋于激烈,而通过

技术授权并不会大幅减少外国企业的利润,同时通过向进口国企业抽取固定费用能够

增加整体收入,此时外国企业愿意采取固定收费方式来进行技术授权。
当外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程度较大时( s 臆 0. 571),技术授权前外国企业和进口国

企业产品间的质量差异较大,市场竞争较弱。 仅当关税水平较高时,因为技术授权前

外国企业的利润较低,而通过技术授权收取的固定费用将超过由于市场竞争程度提高

导致的利润损失,此时技术授权方才发生。
李长英和宋娟(2006b)的研究表明,在两个国内企业进行 Cournot 竞争的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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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技术创新程度较小,那么技术授权前两企业的竞争较为剧烈,技术授权虽然会提

升市场竞争程度,降低授权企业的利润,不过由于市场竞争程度提高的幅度有限,因此

利润降低幅度也有限。 然而,技术授权却可以使得技术先进企业获得固定授权费用,
这些费用足以弥补因竞争加剧而降低的利润,所以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总愿意通过固

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转让。 如果技术创新程度较高,那么技术授权前的市场竞争较

弱,技术转让行为会极大地加剧市场竞争,大幅降低先进技术企业的利润,尽管技术授

权可以使之获得固定授权费用,但是这些费用不足以抵消因竞争加剧而降低的利润,
此时先进技术企业不会通过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

在考虑企业进入市场的先后次序后,李长英和宋娟(2006a)发现,先行进入市场

的先进技术企业根本不会通过固定收费方式向使用落后技术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

进行技术授权。 这是因为技术授权前先行进入市场的先进技术企业的利润水平很高,
对市场竞争程度十分敏感,一旦技术授权,那么先进技术企业的利润将大幅下降,其下

降幅度在技术创新较大时表现得更加突出,通过收取固定技术授权费不足以弥补利润

损失。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国际贸易背景下,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的利润既受

技术创新程度影响,还受政府征收的关税水平影响。 如果技术创新程度较低,无论技

术授权前进口国政府向外国企业征收的关税水平如何,因为技术授权后市场竞争的变

化对外国企业的经营利润(不包括技术授权收入)影响较小,外国企业总能通过收取

固定费用增加收益,因此,外国企业愿意通过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 而当技术

创新程度较高时,关税水平对外国企业利润的影响较大,倘若关税水平较高,技术授权

前外国企业的利润较少,此时通过技术授权收取固定授权费用能够提升其总体利润水

平。 不难发现,我们的研究与李长英和宋娟(2006a、b)的结论之所以不同,一方面在

于分析背景不同,即后者考虑的是在一国范围内企业之间的技术授权策略,而我们则

是以开放条件为背景;另一方面在于在固定收费模式下,关税可以起到缓解市场竞争

的作用,关税水平越高,这种缓解作用会越强,反之则会越弱。

比较(5)和(7)式,我们得到 Wf - W = (1 - s)(1 + t)[28 - 13s - t(68 - 11s)]
18 (4 - s) 2 ,

当 t > 28 - 13s
68 - 11s 时, Wf - W < 0。 于是,我们有如下引理:

引理 1:当关税水平较高时( 1
2 > t > 28 - 13s

68 - 11s ),与不存在技术授权的情形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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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会降低社会福利。

引理 1 的经济学直觉是这样的。 因为进口国社会福利由进口国消费者剩余、企业

利润和政府关税收入三部分构成。 在固定收费方式下,技术授权并不改变技术授权前

后进口国企业的利润,但是进口国消费者剩余和关税收入却均受到关税水平的影响。
虽然技术授权后消费者由于能够以较低价格消费更高质量水平的产品,消费者剩余得

以提升( CSf - CS = (1 - s)(1 + t)[4(7 - 5t) - s(13 + t)]
18 (4 - s) 2 > 0)。 不过,当关税水

平超过某一数值之后,随着关税水平的进一步增加,消费者剩余提升的幅度将越来越

小( t > 4 - 7s
20 + s 时,

鄣(CSf - CS)
鄣t = - (1 - s)[(20 + s) t + 7s - 4]

9 (4 - s) 2 < 0),而关税收入

下降 的 幅 度 越 大 ( tq1f - tq1b = - 2t(1 - s)(1 + t)
3(4 - s) < 0,

鄣( tq1f - tq1b)
鄣t = -

2t(1 - s)(1 + t)
3(4 - s) < 0)。 因此,当关税水平超过临界值( 28 - 13s

68 - 11s )时,关税收入下降

幅度超过消费者剩余提升幅度,进口国社会福利出现下降。

四摇 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在技术授权采取特许权收费方式时,即进口国企业为获得外国企业的技术必须支

付单位产出费用 r ,根据两个企业的目标函数: max
q1

仔1 = (1 - q1 - q2 - t)q1 + rq2,

max
q2

仔2 = (1 - q1 - q2 - r)q2,容易求得两个企业的产量分别为: q1r =
1 - 2t + r

3 , q2r =

1 + t - 2r
3 。 两 个 企 业 的 利 润 分 别 为: 装1r = (1 - 2t) 2 + r(5 - 5r - t)

9 , 装2r =

(1 + t - 2r) 2

9 。 因为进口国企业购买技术的约束条件为 装2r =
(1 + t - 2r) 2

9 逸 仔2 =

s (1 + t) 2

(4 - s) 2 ,据此得到 0 < r 臆 r0 = (1 + t)(4 - s - 3 s )
2(4 - s) 。

当 s < 0. 25 且 1
2 > t > t1 = 5 s

8 - 2s - 5 s
时,根据外国企业收取特许权费的目标

函数: max
r
装1r =

(1 - 2t) 2 + r(5 - 5r - t)
9 ,由一阶条件得: r

-
= 5 - t

10 。 此时 r
-
< r0,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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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将按 r = r
-
收取单位产出费用。 两个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装1r =
5 - 10t + 9t2

20

装2r =
4t2

ì

î

í

ï
ï

ï
ï 25

(8)

摇 摇 此时,进口国的消费者剩余和对应的社会福利分别为:

CS
-

r = 乙1
1-q1r-q2r

[兹 - (1 - q1r - q2r)]d兹 = (5 - 3t) 2

200

W
-

r = CS
-

r + 装2r + tq
-

2r =
25 + 70t - 99t2

ì

î

í

ï
ï

ï
ï 200

(9)

摇 摇 而当 s < 0. 25 且 1
2 > t1 > t ,或者 s > 0. 25 时,淤r0 < r

-
,注意到此时外国企业利

润 装1r 是其收取的特许权费 r 的增函数,因此,外国企业收取的特许权费为 r = r0。 此

时,两个企业对应的利润分别为:

摇 摇
装
^

1r =
[16-13s+s2+t2(16+16 s -13s-4s s +s2)-2t(16-8 s -3s+2s s +s2)]

4 (4-s) 2

装
^

2r =仔2 =
s (1+t) 2

(4-s)

ì

î

í

ï
ïï

ï
ï 2

(10)

摇 摇 进口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为:

CS
^

r =
[4 + s - s - t(4 - s - s)]

2

8 (4 - s) 2

W
^

r = CS
^

r + 装
^

2r + tq
^

2r =
[4 + s - s - t(4 - s - s)]

2

8 (4 - s) 2 + s (1 + t) 2

(4 - s) 2

摇 摇 + t[(4 - s)(1 - t) - (1 + t) s ]
2(4 - s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

(11)

摇 摇 比较(3)和(10)及(3)和(8)式,我们得到下述引理:

引理 2:若外国企业只能采取特许权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那么与技术授权前

的情形相比,外国企业通过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总能够增加其利润(证明参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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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许权收费方式下,外国企业将质量优势转化成了成本优势,通过控制技术接

受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控制市场竞争程度。 因此,外国企业通过特许权收费总能够

提高其利润水平。
比较(6)和(10)及(6)和(8)式,我们可得到下述引理:

引理 3:当 s<0. 022 时,若 t< t2 =
760s-800-50s2+24(4-s) 5(16-17s+s2)

2(304-332s+19s2)
,或当

0. 022<s 时,若 t<t3 =
4+3 s -s

44-3 s -11s
,相对固定收费,外国企业更加偏好特许权收费来进

行技术授权(证明参见附录)。

Kamien 和 Tauman(1986)在 Cournot 竞争框架下,通过考察一个非生产性企业的

技术授权策略,发现相对特许权收费,技术领先企业更加偏爱固定收费方式的技术授

权。 同样借助 Cournot 竞争模型,Wang(1998)在分析生产性企业进行技术授权时,证
明了技术领先企业总是偏好特许权收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Wang(1998)分析的是

降低成本型的技术授权问题,不过当贸易成本趋于 0 时,我们的研究结论类同 Wang
(1998),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通过特许权收费方式能够控制市场竞争程度,进而提升

其自身的总体利润水平,从而使得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更加偏好特许权的技术授

权方式。
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技术创新程度如何,关税水平的大小决定了技术领先企业

的技术授权策略。 关税水平越高,技术授权前外国企业的利润越低,外国企业的利润

对市场竞争状态越不敏感。 尽管通过固定收费进行技术授权会加剧市场竞争程度,但
因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而使外国企业利润降低的程度较小,对进口国企业的利润提升

程度较大,这样外国企业能够抽取更多的技术授权费用,使得外国企业的总体利润较

高。 高水平关税缓和了进口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外国企业收取的单位产出

费用较低,因而外国企业利润水平较低。 而当关税水平较低时,技术授权前外国企业

的利润较高,外国企业的利润对市场竞争状态较为敏感,因此,外国企业通过收取较高

的单位产出费用,借以控制进口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缓和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将外国企

业利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为技术授权前后的市场竞争程度变化不太大,进口

国企业获取技术后的利润提升幅度有限,因此外国企业通过固定收费抽取的技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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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较少,外国企业的利润较低。 所以,此时外国企业更加偏好特许权收费来进行技

术授权。
将(9)与(11)分别与(5)式比较,我们得到:

引理 4:在一定条件下,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会恶化社会福利(证明参见附

录)。

与 Fauli-Oller 和 Sandonis(2003)的研究一样,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也有可

能导致社会福利恶化。 而我们的研究则从质量改进型技术授权角度进一步验证了

Fauli-Oller 和 Sandonis(2003)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robustness)。
比较特许权收费条件下和固定收费时的进口国社会福利,我们得到:

引理 5:在一定条件下,固定收费的技术授权引致的社会福利会低于特许权收费

时的社会福利水平(证明参见附录)。

这一结论与李长英和宋娟(2006b)的结论不同。 李长英和宋娟(2006b)认为固定

收费引致的社会福利总是高于特许权收费方式的社会福利。 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论文

框架下一国的社会福利还包括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在不同的收费方式下依外国企业

的出口量不同而不同。 在关税水平较高时,特许权收费方式对应的关税收入要大幅高

于固定收费方式下的关税收入,与此同时特许权收费方式下的消费者剩余与固定收费

方式下的消费者剩余差距不大,因此特许权收费方式下的社会福利反而要高于固定收

费方式下的社会福利。 而当关税水平较低时,特许权收费方式下的关税收入超过固定

收费方式下的关税收入较少,与此同时,特许权收费方式下引致的消费者剩余却要大

幅低于固定收费方式下的消费者剩余,因而此时固定收费引致的社会福利较高。 当实

现自由贸易时,我们的结论同李长英和宋娟(2006b)一致,李长英和宋娟(2006b)可以

视作本文的特例。 总结上述引理,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2:虽然外国企业通过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总能提升其利润,不过这

种方式并不一定能够提升进口国的社会福利。 与固定收费方式相比,关税水平越低,
外国企业越偏好通过特许权收费方式来进行技术授权。 此外,固定收费方式引致的进

口国社会福利的增加并不一定高于特许权收费方式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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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摇 两部收费方式下的技术授权

在两部收费 ( rt,f t) 方式下,淤即进口国企业既要向外国企业支付一笔固定费用

f t ,同时又必须支付单位产出费用 rt ,此时 f t 就变成进口国企业的固定成本,而 rt 就变

成了进口国企业的边际成本。
求解两个企业关于产量的目标函数: max

q1
仔1 = (1 - q1 - q2 - t)q1 + rtq2 + f t 和

max
q2

仔2 = (1 - q1 - q2 - rt)q2 - f t ,得: q1t =
1 - 2t + rt

3 , q2t =
1 + t - 2rt

3 。 两个企业的

利润为: 装1t =
(1 - 2t) 2 + rt(5 - 5rt - t)

9 + f t , 装2t =
(1 + t - 2rt) 2

9 - f t 。

外国企业会抽取进口国企业因技术转移而增加的利润,亦即使得: 装2t = 仔2,进一

步求得: f t =
(1 + t - 2rt) 2

9 - s (1 + t) 2

(4 - s) 2 ,根据两部收费方式中收取的一次性费用不可

能为负的约束 f t 逸0,易知: 0 < rt 臆 r1 = (1 + c)(4 - s - 3 s )
2(4 - s) 。 因为

鄣2装1t

鄣rt 2 = - 2
3 ,

令
鄣装1t

鄣rt
= 0,解得 r2 = 1 - 5t

2 。

因此,若 t > 1
5 ,那么外国企业将按照 rt = 0 收取单位产出费,此时 f t =

(1 + t) 2

9 -

s (1 + t) 2

(4 - s) 2 。 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等同固定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若 1
5 逸 t逸 s

8 - s - 2s
时,则有 r1 逸 r2。 外国企业将按照 rt = r2 收取单位产出费,

此时 f t = 4t2 - s (1 + t) 2

(4 - s) 2 。 两个企业的利润分别为:装1t =
(1 - t) 2

4 + t2 - s (1 + t) 2

(4 - s) 2 ,

装2t =
s (1 + t) 2

(4 - s) 2 。 此时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分别为:

CS
-

t =
(1 + t) 2

8 ,W
-

t = CS
-

t + 装2t + tq2t =
(1 + t) 2

8 + s (1 + t) 2

(4 - s) 2 + t(1 - 3t)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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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和许多文献一样,由于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律规定技术授权方必须向技术转移方收取正的技术授权费,
所以我们专注分析 rt 逸0 和 f t 逸0 的情形。



摇 摇 若 t < s
8 - s - 2s

,则有 r1 < r2。 此时 装1t 关于 rt 单调递增,外国企业将按照 rt =

r1 收取单位产出费,同时按照 f t = 0 收取固定费用,这样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等同

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外国企业和进口国企业的利润以及进口国国内的消费

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与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情形完全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命题 3:若关税水平很高( 1
2 > t > 1

5 ),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等同于固定收

费方式的技术授权;若关税水平较低( t < s
8 - s - 2s

),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退

化为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 也就是说,即使外国企业可以利用两部收费方式来进

行技术授权,那么在关税水平很高或很低时,外国企业也不会采取这一方式来转移技

术。 同样是因为分析背景的不同,造成了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差异。 Fauli-
Oller 和 Sandonis(2003)以及李长英和宋娟(2006a、b)研究的是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

授权问题。 Fauli - Oller 和 Sandonis (2003) 所利用的基本模型是水平差异产品的

Cournot 模型,针对授权的技术是降低成本的生产技术,因此技术授权后两个企业之间

的竞争会由于产品之间的水平差异而不至于过于激烈,也不至于太弱,这为拥有低成

本生产技术的先进企业实施两部收费法创造了条件。 而李长英和宋娟(2006a、b)考
虑的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技术授权问题,技术授权一旦发生,企业之间生产的产品将

会完全一样,这样将导致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因此,为缓解市场竞争,获取更多的利

润,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收取的一次性费用( f)将为零,而按照最大可能值收取单位产

出费用( r),这就使得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退化为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
在有关税的情况下,当关税水平很高时,正好可以起到缓解市场竞争的作用,这时,进
行技术授权的外国企业实施的两部收费将退化为固定收费,而当关税水平较低时,市
场竞争会比较激烈,此时进行技术授权的外国企业实施的两部收费将退化为特许权收

费。
具体而言,外国企业在使用两部收费法进行技术授权时,会综合考虑收取的单位

产出费用和固定费用对其整体利润的影响,当收取的单位产出费用较低时,其收取的

固定费用则会较高,反之相反。 由于外国企业收取的单位产出费用必须满足 r 逸 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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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当关税水平很高时,外国企业的利润是其收取的单位产出费用的递减函数,因此

外国企业将不会收取单位产出费用,这样两部收费法等同于固定收费法。
当关税水平很低时,尽管外国企业可以通过设置固定费用提升其收益,但这不会

改变外国企业和进口国企业在获取技术后的市场竞争状况。 与此同时,进口国企业接

受技术授权的先决条件在于其接受授权后的利润不能低于授权之前的收益。 这样,外
国企业收取的固定费用越多,进口国企业愿意支付的单位产出费用就越少。 外国企业

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进口国企业能够接受技术授权的前提下,为了降低

在市场上与进口国企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以把其技术授权前的质量优势尽可能地转化

为成本优势,进而控制进口国企业的生产行为,只能把固定费用设置为零,同时尽可能

地提高进口国企业的单位产出费用。 因为外国企业收取的单位产出费用越高,其利润

水平越高,因此外国企业必然会尽可能地提高进口国企业的单位产出费用以实现利润

最大化,此时单位产出费用必然会取到角点解,因而此时的两部收费与特许权收费相

同。
然而,当关税水平较高时,外国企业既会收取固定费用又会收取单位产出费用。

这是因为,技术授权发生前,较高的关税侵蚀了外国企业的利润,造成外国企业的利润

较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以及进口国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外国企业利润的影响较

小,外国企业愿意进行技术授权。 与此同时,外国企业通过收取单位产出费用以削弱

进口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防止自身利润下降过快。 通过收取固定费用,借以攫取进

口国企业由于技术水平提升后增加的利润,这样使得外国企业的利润维持在一个更高

的水平,从而不会采取特许权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 比较(5)和(12)式,我们得到

如下命题:

命题 4: 当 技 术 创 新 程 度 较 小 ( s > 0. 556 ) 并 且 关 税 水 平 不 太 高

(64-24s+6s
2-8(4-s) 4-7s+4s2

2(128-84s+11s2)
<t<64-24s+6s

2+8(4-s) 4-7s+4s2

2(128-84s+11s2)
)时,两部收费方

式的技术授权会恶化社会福利(证明参见附录)。

就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而言,因为外国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单位产出费和固定

收费以最大化其利润,因此,相对固定收费和特许权收费而言,外国企业通过两部收费

方式的技术授权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尽管政府总是希望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借以提升国内科技水平。 然而,在国家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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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贸易的背景下,两部付费方式的跨国技术引进可能造成国内社会福利的恶化。 首

先,因为外国企业抽取了国内企业因获得新技术而提升的所有利润,从产业利润来看,
引进技术并没有带来额外的收益。 其次,从消费者剩余角度考察,因为外国企业通过

收取单位产出费用控制了国内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进而控制国内企业的产量,这既

可能提高消费者剩余又可能降低消费者剩余。 当技术创新程度较低并且关税水平不

太高时,技术授权前消费者剩余较高,而在两部收费的技术授权发生后,收取的单位产

出费是关于关税水平的递减函数。 因此,在相对较低的关税水平下,外国企业收取的

单位产出费用较高,高质量产品的价格较高,导致国内企业的产量发生变化,从而造成

消费者剩余的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关税收入也较低,因而造成国内社会福利恶化。
尽管 Fauli-Oller 和 Sandonis(2002)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不过他们分析的是企业

进行 Bertrand 竞争,即价格竞争时的情形,针对的是降低成本型的先进技术授权,并且

这一结论只有在技术创新程度足够大时方才成立。 而我们考察的是企业进行 Cournot
竞争,即产量竞争时的情形,针对的是质量改进型的技术授权。

六摇 结论性评述

本文借助 Cournot 双寡头市场竞争模型,分析了外国企业的最优技术授权策略。
结果表明,外国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依赖进口国设定的关税水平。淤 具体而言,在技

术创新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外国企业无论是通过固定收费还是特许权收费均能增加其

利润。 在产品差异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仅当关税水平较高时,外国企业才会通过固定

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 相对特许权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仅当关税水平较高时,外
国企业方才更加偏好固定收费。 就不同技术授权方式来看,无论是固定收费、特许权

收费还是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均有可能降低进口国社会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当关税水平很高时,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会退化为固定收费

的技术授权,而当关税水平很低时,两部收费方式的技术授权则等同于特许权收费方

式的技术授权。
尽管我们在国际贸易背景下,仅仅考虑了进口关税这一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不

过,即使考虑诸如运输、保险成本后,外国企业的技术授权策略仍与本文研究结果一

致,这是因为这些成本对外国企业利润和进口国企业利润的影响机理与关税一样。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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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感谢审稿人的提示,本文的这一结论也可以推广应用于分析两个国内企业之间的技术授权情形,此时拥

有生产高质量产品先进技术的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较高。



外,贸易成本并不进入进口国社会福利函数,因此这些成本也不会影响不同技术授权

方式所引致的社会福利相对大小。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涵义。 首先,技术授权可能会恶化技

术引进国的社会福利。 引理 1、引理 4 和命题 4 表明,无论何种方式的技术授权,均有

可能导致技术引进国社会福利的恶化,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慎重地通过技术授权方

式引进先进技术。 其次,贸易政策与促进技术引进的产业政策应该协调一致。 一国的

关税水平对外国企业所采取的技术授权形式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本国的

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 正因为如此,一国在借助技术授权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过程

中,应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将关税水平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最后,一国可

以利用经济手段合理引导外国企业,使之采取最有利该国社会福利的技术授权形式。
本文仅考虑了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向国内单一企业而不是多企业进行技术

授权的情况,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与已有相关文献比较,另一方面则是一旦考虑多个国

内企业,那么外国企业的授权策略将会变得异常复杂,既会牵涉到向谁授权问题,同时

也会涉及如何授权问题。 另外,基于模型的可处理性考虑,我们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

的情形,也没有考虑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外国企业和进口国企业在技术授权过程

中的谈判势力,这些未尽问题有待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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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引理 2 的证明:

当 s < 0. 25 且 1
2 > t > t1 时, 驻装1r = 装1r - 仔1 = 5(8 - 3s) s - 10s2 t + t2(64 - 72s + 9s2)

20 (4 - s) 2 >

0,而 当 s < 0. 25 且 1
2 > t1 > t , 或 者 s > 0. 25 时: 驻装̂1r = 装̂1r - 仔1 =

( s - s)[ t2(16 + 3 s - s) + 3( s + s) + 2t(8 + 3 s + s)]
4 (4 - s) 2 > 0,证毕。

引理 3 的证明:

当 s < 0. 25 且 1
2 > t > t1 时, 驻装1rf = 装1r - 装1f = 5 - 10t + 9t2

20 - [(1 - 2t) 2

9 + (1 + t)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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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 + t) 2

(4 - s) 2 ] ,由于
鄣2驻装1rf

鄣c2
= - 304 - 332s + 19s2

90 (4 - s) 2 < 0,令
鄣驻装1rf

鄣c = 0,解得:

t2 = 760s - 800 - 50s2 + 24(4 - s) 5(16 - 17s + s2)
2(304 - 332s + 19s2)

t*2 = 760s - 800 - 50s2 - 24(4 - s) 5(16 - 17s + s2)
2(304 - 332s + 19s2)

< 0

当 s < 0. 022 时,因为 t2 > t1,所以若 t < t2,那么 装1r > 装1f 。 而当 0. 022 < s < 0. 25 时, t2 <

t1,所以 装1r < 装1f 。 当 s < 0. 25 且 1
2 > t1 > t 或 s > 0. 25 时:

驻装̂1rf = 装̂1r - 装1f = (1 + t)(4 - 3 s - s)[4 + 3 s - s - t(44 - 3 s - 11s)]
36 (4 - s) 2

由于
鄣2驻装̂1rf

鄣c2
= - 176 - 144 s - 79s + 36s s + 11s2

2 (2 - s) 2 < 0, 令
鄣驻装̂1rf

鄣c = 0, 解 得: t3 =

4 + 3 s - s
44 - 3 s - 11s

, t*3 = - 1 < 0。 当 s < 0. 022 时,因为 t3 > t1,所以 装̂1r > 装1f 。 当 0. 022 < s < 0. 25

或 s > 0. 25 时, t1 > t3。 因此,仅当 t < t3 时, 装̂1r > 装1f 。 证毕。

引理 4 的证明:

当 s < 0. 25 且 1
2 > t > t1 时, 驻W

-

r = W
-

r - W = 10t(8 - 7s) - 3t2(32 - 33s) - 125s
200(4 - s) ,因

鄣驻W
-

r

鄣s

= - 5 + 2t - 3t2

2 (4 - s) 2 < 0,令 驻W
-

r = 0,解得 s
-
= 16t(5 - 6t)

125 + 70t - 99t2
< 0. 25,因此,当 s

-
< s < 0. 25 时, 驻W

-

r

< 0,即 W
-

r < W 。

当 s < 0. 25 且 1
2 > t1 > t ,或者 s > 0. 25 时:

驻W
^

r = W
^

r - W = (1 + t)(1 - s ) s [8 - 3 s - 5s - 3t(8 + s - s)]
8 (4 - s) 2

令 驻W
^

r = 0,解得, t4 = 8 - 3 s - 5s
24 + 3 s - 3s

, t*4 = - 1。 当 s < 0. 106 时, t < t1 < t4,因此, 驻W
^

r > 0,

即 W
^

r > W ;而当 s > 0. 106 时, t4 < t1,因此若 t4 < t < t1,那么 驻W
^

r < 0,即 W
^

r < W 。 证毕。

引理 5 的证明:

当 s < 0. 25 且 1
2 > t > t1 时, 驻W

-

rf = W
-

r - Wf =

t2(3344 - 3472s + 209s2) + 10t(688 - 704s + 43s2) - 25(112 + 16s + 7s2)
1800 (4 - s) 2 因 为:

鄣2驻W
-

rf

鄣t2
=

3344 - 3472s + 209s2

900 (4 - s) 2 > 0,令:
鄣驻W

-

rf

鄣t = 0,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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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 = 5[12(4 - s) 368 - 382s + 23s2 - 43s2 + 704s - 688]
3344 - 3472s + 209s2

t*5 = 5[ - 12(4 - s) 368 - 382s + 23s2 - 43s2 + 704s - 688]
3344 - 3472s + 209s2

< 0

当 s < 0. 216 时, t1 < t5,若 t5 < t < 1
2 ,则 驻W

-

rf > 0,即 W
-

r > Wf ,若 t1 < t < t5,则 驻W
-

rf < 0,

即 W
-

r < Wf 。

当 s < 0. 25 且 1
2 > t1 > t ,或者 s > 0. 25 时:

驻W
^

rf = W
^

r - Wf = (1 + t)(4 - 3 s - s)[ t(68 - 3 s - 17s) - (28 + 3 s - 7s)]
72 (4 - s) 2

令 驻W
^

rf = 0,解得: t6 = 28 + 3 s - 7s
68 - 3 s - 17s

, t*6 = - 1。 当 s < 0. 216 时, t < t1 < t6,因而 驻W
^

rf <

0,即 W
^

r < Wf ;当 s > 0. 216 时, t6 < t1,因此,若 t > t6,则 驻W
^

rf > 0,即 W
^

r > Wf 。 证毕。

命题 4 的证明:

当 1
5 逸 t 逸 s

8 - s - 2s
时, 驻W

-

t = W
-

t - W =

2t(32 - 12s + 3s2) - t2(128 - 84s + 11s2) - s(12 - 5s)
8 (4 - s) 2 。

鄣2驻W
-

t

鄣t2
= - 128 - 84s + 11s2

4 (4 - s) 2 < 0, 令:

鄣驻W
-

t

鄣t = 0,解得:

t7 = 64 - 24s + 6s2 - 8(4 - s) 4 - 7s + 4s2

2(128 - 84s + 11s2)

t*7 = 64 - 24s + 6s2 + 8(4 - s) 4 - 7s + 4s2

2(128 - 84s + 11s2)

当 s < 0. 556 时, t7 < s
8 - s - 2s

< t < t*7 ,因而 驻W
-

t > 0,当 s > 0. 556 时, s
8 - s - 2s

< t7,

因此,仅当 t7 < t < t*7 时, 驻W
-

t < 0,即 W
-

t < W 。 证毕。

(截稿:2013 年 7 月摇 责任编辑:宋志刚摇 贾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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